
 第二章：授予专利权的
 实质要求

 第一节：专利保护的对象和主题

 一、三种专利保护的对象

 1、发明

 产品发明

 方法发明

 对产品或方法的改进（占大多数）

 2、实用新型

 产品的含义

 经过产业方法制造的

 有确定形状、构造

 占据空间的实体

 产品的形状
 从外部观察到的；
 确定的空间形象

 允许在特定情况下
 具有确定空间形状

 允许某个被产品结构限制的
 技术特征是无确定形状的

 产品的构造

 复合层属于构造
 氧化层

 渗碳层

 产品的分子结构、组分、金相结构不属于构造

 结合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

 3、外观设计

 形状、图案、色彩

 色彩不可以独立构成外观设计

 适用于工业应用，即批量生产

 必须是外部能看到的设计  电脑包内部夹层设计就不属于

 产品通电后显示的图案属于

 游戏界面、与人机交互无关的网站界面、开关机界面不属于

 只保护产品，不保护方法；
 如果权利要求书中包括对方法、材料的改进，则
 不属于实用新型保护的客体

 同时保护产品和方法

 二、不授予专利权的主题

 1、利用遗传资源

 包含微生物

 必须是依赖遗传功能才构成不授权条件

 2、违反法律

 法律指的是全国人大制定的

 不包括国务院制定的

 3、原子核变换获得的物质

 但是实现此过程的相关设备是可以授权的

 相关的粒子加速方法可授权

 4、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的方法

 仪器设备和物质材料及其制备方法是可授权的

 针对的是有生命的人体

 制造假肢的方法可授权

 5、妨碍公共利益的

 武器和有副作用的药品可以授予专利

 因滥用而可能妨碍公共利益的是可以授权的

 6、科学发现

 激光不受专利保护

 但是激光发生器受专利保护

 找到天然存在的物质属于发现，不授权

 首次从自然界分离或提取的物质、有产业利用价值，可授权

 定义：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物质、现象、变化过程及其特性和规律的揭示

 7、智力活动

 管理方法与制度

 计算机编程语言、程序本身、算法

 心理测试方法

 图书分类规则、情报检索方法

 食谱、乐谱、棋谱

 8、动物、植物品种的生产方法

 生物学的判定  人的介入程度

 可授予的专利

 辐照饲养法

 改进饲养方法生产瘦肉型猪

 微生物发明

 9、对平面印刷品起标识作用的图案、设计
 壁纸、纺织品除外

 第二节：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
 授权条件

 一、现有技术

 1、现有技术的定义

 申请日以前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有优先权的为优先权日

 保密技术不属于现有技术  泄露后就属于现有技术了

 2、现有技术的时间界限

 区分界限是申请日

 申请日当天公开的技术不属于现有技术

 3、现有技术的地域界限

 出版日公开

 使用公开

 其它方式公开

 4、公众的含义

 不限于具备专业知识的人

 公众不负有保密义务

 5、技术内容为公众所知的含义

 通过正当途径可获得的

 实际多少人了解无关紧要

 6、出版物公开
 印刷日只写月份或者年份的,以月底或者年底最后一天为公开日

 7、使用公开

 未给出任何有关技术内容说明的产品展示不属于使用公开

 需要经过破坏才能知道产品结构和功能的，属于使用公开

 8、其他方式公开

 学术会议中的头口介绍  会影响新颖性

 电视电影

 都没有地域限制

 只考虑公开时间
 不考虑技术方案

 二、新颖性

 1、新颖性的概念

 定义
 不属于现有技术

 没有单位或个人在申请日前提出过申请  包括他本人

 子主题 2

 2、抵触申请

 定义：损害新颖性的专利申请

 抵触申请可以是同一人提出的申请

 不能用来评价专利的创造性

 构成抵触申请的条件

 全文判断规则

 不仅要看权利要求书，还要看说明书和附图

 说明书摘要的内容不属于原始公开内容，
 不构成抵触申请

 申请日前已经被提出过，且在申请日之后公布，
 即申请在前，公开在后

 需要向国知局提出的，向外国提出的不算

 抵触申请的效力  判断新颖性的标准：现有技术、抵触申请

 判断创造性的标准：现有技术

 易混点：
 如果是在申请日之前就公开了，那就
 属于现有技术了，不再构成抵触申请；
  
 如果在申请日之后还处于未公开状态，
 那么就也不构成抵触申请
  

 抵触申请只破坏新颖性，不破坏创造性

 3、判断新颖性的原则和准则

 单独对比原则
 新颖性只能用一份对比文件

 创造性可以同时对比多份文件

 上下位概念
 下位（具体）概念的公开会使上位（一般）概念失去新颖性

 上位概念的公开不会使下位概念失去新颖性

 惯用手段的直接置换  不具备新颖性

 数值及数值范围
 对比文件的数值范围在申请文件
 的数值范围内会破坏新颖性  要求保护范围的完整性受到破坏则失去新颖性

 有交集或共同交点都会失去新颖性

 产品权利要求的新颖性审查原则
 300MPa与500MPa不交叉

 不同用处的同一化合物不具备新颖性

 化学领域新颖性判断

 A+B+C

 封闭式撰写
 由A+B组成  有新颖性

 开放式撰写
 含有A+B  无新颖性

 使用方法发明  这种题要分清主语才不会错

 可以画表格就一目了然了：
 牢记下位受保护

 4、不丧失新颖性的宽限期

 宽限期的定义
 申请日或优先权日之前的某些公开，在一定条件
 下可以不影响新颖性

 宽限期的效力
 宽限期不等于优先权

 宽限期的期限

 6个月

 不能作为主张国内优先权的基础

 申请人的多次发表或展出都可享受宽限期

 适用宽限期的情形

 国际展会

 学术会议、科技会议、技术会议

 他人的泄露

 发表在期刊上的不受保护

 时间限制
 申请后2个月内递交证明材料

 学术会议及技术会议
 国务院的

 全国性的

 如果别人在发明人的申请前提出申请，
 那么两者将都会失去新颖性

 5、对同样发明创造的处理

 同样发明的判断原则  以权利要求书为依据

 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相同，则为同样的发明

 范围不同，但说明书内容相同，则为不同发明

 保护范围仅部分重叠，则为不同的发明

 只用看某一项权利要求保护的范围是否相同，
 不必所有的权利要求都相同

 同一申请人就同一发明提出两件申请

 申请人应当选择一种或者修改权利要求，否则都不授权

 实用新型因不缴纳年费而终止，但是作为同样发
 明的发明专利还是不能被授权

 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被授予一项专利，要么是实
 用新型，要么是发明

 不同申请人就同一发明在同一日提出申请  协商不成都不授权

 对一件专利申请和一项专利权的处理

 放弃实用新型保留发明的策略只适用于同日申请

 同日申请的

 放弃实用新型保留发明  必须对同日申请进行说明

 实用新型权利自发明授权之日告终

 修改权利要求

 三、创造性

 1、创造性的概念

 创造性的定义  突出的实质特点与进步

 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

 假设的人

 此领域所有的技术

 有常规试验手段的能力

 不具备创造能力

 虚拟概念，不能用学历和工作经验限定

 创造性判断要基于所属领域技术人员的知识和能力

 2、创造性的原则和准则

 新颖性是创造性的前提

 对一份或多份现有技术中的不同技术内容组合在
 一起对要求保护的发明进行评价

 若独立权利要求具有创造性，则从属权利要求也具有创造性

 判断创造性的步骤

 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首先考虑技术领域相同或相近的现有技术

 确定发明的区别特征和发明实际解决的问题

 判断发明是否显而易见

 要考虑的四个问题

 技术方案

 技术领域

 解决的技术问题

 产生的技术效果
 有相同技术效果的发明也可能具有创造性

 产生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是判断创造性的主要因素

 判断创造性的辅助因素

 解决了一直渴望解决的问题

 克服了技术偏见

 取得了意料不到的技术效果

 在商业上获得成功
 由于发明的技术特征直接导致的，具有创造性

 其他原因如销售、广告等，不具有创造性

 对创造性的判断无需考虑发明的途径，运气好也是可以的

 转用发明
 定义：将某一领域的现有技术转用到其他技术领域

 克服了原技术领域未曾遇到的困难

 两种权利要求
 方法权利要求  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

 产品权利要求  不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

 3、实用新型创造性的判断

 材料特征

 方法特征

 构造特征

 形状特征

 四、实用性

 1、实用性的概念

 在产业上制造或者使用  不必是机械大工业，手工业也可以

 产生积极效果

 2、实用性的判断原则和准则

 使用性的判断不需要检索文献，应先审查实用性

 判断原则

 以说明书及附图和权利要求说明书的整体技术内
 容为依据

 与怎么创造或是否已经实施无关  成品率高低也不用考虑

 再现性  区别于成品率低

 违背自然规律

 独一无二的自然条件

 非治疗目的的外科手术方法  但是用具可以具备实用性

 极限生理参数的测量

 无积极效果

 第三节：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授权条件

 一、相关概念

 1、现有设计
 申请日或优先日以前为公众所知的设计

 2、判断客体
 比较的对象

 3、判断主体
 一般的消费者

 二、条件

 1、不属于现有条件

 判断基准

 外观设计相同  确定产品的种类

 产品名称

 国际外观设计分类

 产品销售时的货架分类

 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仅限于相近或相同种类的产品外观设计

 外观设计不保护材料

 判断方式

 单独对比

 直接观察

 产品种类相同的只考虑外观：形状、色彩、图案

 整体观察、综合判断

 2、抵触申请

 3、与现有设计有明显区别

 4、与在先权利相冲突

 外观设计不保护材料

 对于不要求保护的色彩或者外观设计，还是要作
 为抵触申请要考虑的

 现有设计特征

 现有设计形状、图案、色彩及其组合

 现有设计的某些组成部分设计

 整体外观设计中的零部件设计

 相同与相近  机械表与电子表属于相同种类

 现有设计的转用和特征的组合

 模仿自然物的原有形态

 模仿著名建筑物或作品的全部或部分

 由其他种类产品的外观设计转用得到的玩具、装
 饰品和食品类产品的外观设计

 商标权、商号权

 著作权

 企业名称权

 肖像权

 商品特有包装或装潢使用权

 相同或实质性相似


